附表

[bookmark: _GoBack]州级困难退役军人关爱帮扶基金救助申请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姓名
	
	性    别
	
	照     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民    族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需帮扶人员身份证明
(填写证件名称及编号)
	
	

	户籍所在地
	
	

	家庭住址
	
	

	家庭主要成员
	姓  名
	年  龄
	与申请人关系
	身份证号

	
	
	
	
	

	
	
	
	
	

	
	
	

	家庭经济情况
	家庭年收入
	
	家庭
总人口
	
	主要收入来源
	

	
	是否特困人员或低保户（填写困难类型及证件名称）
	

	申请救助类型
	勾选①生活帮扶②医疗帮扶③教育帮扶④就业帮扶⑤创业帮扶⑥其他帮扶

	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或其他救助政策获得帮扶救助的情况
	



	县级基金救助金额
	


	申请救助理由
	




	县退役军人局
申请补充救助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退役军人局
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评审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申请人应提供以下资料：
    （1）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
    （2）退役证复印件或退役人员身份相关证明材料。
（3）申请人非退役军人本人的，需提交申请人户口复印件或能证明退役军人与申请人关系的证明材料。
（4）伤残退役军人应提供伤残证明。
    （5）困难家庭应提供民政部门特困人员、低保户相关证件、复印件或者低收入家庭认定告知书复印件。
（6）根据申请救助类型选择提供以下证明材料：相关单位提供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其它意外事件证明；医院出具的病情诊断证明、医疗费用结算票据复印件；本人及子女入学通知书、学费缴纳凭证等相关材料复印件；相关单位出具的长期失业或“零就业家庭”证明以及其它能够证明申请人符合救助条件的材料。
（7）县级救助基金发放凭证复印件                         
2.请审核单位签署明确意见并加盖公章。

